
包头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9年度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市财政局：

按照《包头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9 年度部门决

算公开工作的通知》（包财库〔2020〕609号）要求，我办对

2019年度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19年，市金融办共有预算批复项目 4个，分别为金融

工作专项经费 60 万元、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项经费

10万元、门户网站建设经费 30万元、企业上市挂牌及资本

市场融资奖补资金 500万元。其中，企业上市挂牌及资本市

场融资奖补资金由财政局直接向企业拨付。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金融工作专项经费

按照职能设定，市金融办负责监督管理小额贷款公司和

融资性担保公司，定期对全市范围的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进

行监督检查；协助企业融资，指导、协调企业上市，积极协

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引进金融机构，解决我市中小企

业贷款难等问题，促进我市经济健康发展，区域性金融中心

的快速落成等工作。

为有效发挥金融促进实体经济作用，市金融办领导积



极与各类金融机构协调沟通，定期举办银企对接会，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推介有资金困难的企业，为企业和银行搭建桥

梁，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健康发展。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除

向银行贷款外，发挥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信托

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资金融通作用，促

进我市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2.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项经费

市金融办负责牵头组织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为推动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维护全市金融安全与稳定，

切实做好“稳金融”等六稳工作，市金融办积极开展防范金

融风险宣传教育，开展全市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和常态

化宣传工作，组织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工作培训会，提高社会

公众远离高利诱惑，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的风险防范意识。

3.门户网站建设经费

为提高行政效能和无纸化办公，推进行政审批事项等政

务信息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参与权，我办委托内蒙

古亨达海天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云 OA系统与门

户网站，切实提高公文运转速度和信息化公办水平。

4.企业上市挂牌及资本市场融资奖补资金

为鼓励我市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按照《包头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包头市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上市工作意

见的通知》（包府办发〔2014〕113 号）文件精神，对 2019

年度全市新增新三板挂牌的 4户企业、拟上市 2户企业、配



股增发 4户企业发放奖补资金，鼓励企业上市融资。该资金

属财政代编资金。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办项目支出共 100 万元，

支出 50.11 万元，执行率 50.11%，均为财政资金。其中，金

融工作专项经费 60万元，已支出 23.08万元，执行率 38.47%；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项经费 10万元，已支出 6.97万

元，执行率 69.69%；门户网站建设经费 30万元，经市金融

办党组 2019 年第八次扩大会议通过组织建设，市金融办按

照合同要求已支付 20.06万元，执行率 66.87%，剩余尾款按

照补充协议支付。企业上市挂牌及资本市场融资奖补资金

500万元属财政代列资金，由财政全额支付，执行率 100%。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压减一般性支出的通知》

（包党办发电〔2019〕22号）文件要求，我办对一般性支出

进行压减，达到了压减 20%的要求。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市金融办云 OA系统及门户网站建设项目通过竞争性磋

商的采购方式，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确认内蒙古亨达海天网

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中标人，负责开发和建设市金融办云

OA系统及门户网站。

四、项目绩效情况

2019 年，市金融办全力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增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水平，认真做



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打好“三大攻坚战”工作，

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一）金融工作专项经费绩效评价

1.缓解融资难题支持企业发展，协调我市辖内债权银

行，通过延展还款周期、下浮基准利率、短期流贷转中期贷

款等方式，推动包钢等大中型企业调整优化信贷结构，缓解

还款压力。协调金融机构为小尾羊、田丰农牧业等民营企业

提供转贷、增贷、续贷等服务。

2.创新产品服务拓宽融资渠道。组建内蒙古瑞璞投资有

限公司，已为 9 户次企业提供过桥资金 5120 万元。企业融

资信息服务平台运行以来，累计注册金融机构、企业用户共

2701户，成交项目数量 14个，成交金额 9533万元。推动昆

区、东河区、土右旗等地金融办推广助保金贷款、“惠懂你”

APP贷款产品，放款 2.37亿元，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融资服

务。丰富金融要素，积极推动内蒙古金融租赁公司和内蒙古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在我市设立。

3.建立多种对接模式促进融资

围绕市领导包联服务重点民营企业专项行动，组织 33

户次企业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活动 28 次，共实现融资

4.597亿元。参与承办全市企地融合工作推进会，9家银行为

29个项目提供 87.35亿元资金支持。参与承办全市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对接会，工行、中行等与 11家单位签订 43.90亿元

融资合作协议。建立市、区两级项目库，收集项目 231个，



融资需求 237.54亿元。

4.全面加强依法行政规范行业发展

组织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企业 2018

年度审核工作。取消 9家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资格；提请取消

13家融资担保公司；建议取消 8家典当企业和 2家典当分支

机构经营许可。完成对有效期届满的 22 家融资担保机构换

证工作，获准换发 1年期许可证 9家。

（二）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项经费绩效评价

为推动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维护全市金融稳定与安

全，市金融办负责牵头组织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积极开展防范风险宣传教育，从 2019 年 5 月开始，连续 5

个月在包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聚焦执行力》栏目中

播出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片。通过网站、自媒体、出租车

显示屏、公交车媒体及人流密集处的 7处户外大屏播放宣传

教育片、图片、标语，在金融机构开展“我是金融安全员”活

动，广泛宣传金融知识，提高人民群众防骗意识，远离高利

诱惑，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门户网站建设经费绩效评价

为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网络化、信息化办公水平，2019

年，我办与内蒙古亨达海天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云

OA系统与门户网站建设合同。截止 2019年年末，云 OA系

统已建设完毕，完成门户网站代码编写工作，已向编办备案

网站域名。后期，由于市政务服务局及市工信局要求统一新



建站群，我办需按要求新建符合站群迁移的网站。目前，已

向市政务服务局提交网站建设申请及网站需求架构表，等待

重建，剩余资金 9.94 万元待重建后支付。

（四）企业上市挂牌及资本市场融资奖补资金

2019年重点培育威丰电磁、天和磁材、明拓铬业等拟上

市企业，天和磁材股份改制取得实质进展，已进入辅导备案

期。2019 年我市企业在资本市场实现融资 180.94 亿元。英

华融泰、华亿能源、诚昊启元 3家企业获得自治区财政奖补

资金 150万元，有效推动企业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迈出坚实

步伐。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我办将继续按照市财政局相关要求，认真做好

项目经费预算、管理和使用等工作，加快支出进度，切实提

高项目经费使用效率。

包头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2020年 9月 8日


